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单独招生和 

综合评价招生考试考生须知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2 年高职（专科）

单独考试招生和综合评价招生工作的通知》，结合学校实

际，制定 2022 年高职单独招生和综合评价招生考生须知

如下。 

一、时间安排 

鉴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根据上级指导意

见，采用线上考试的形式。考试内容与方式详见下表。 

时间 工作内容 网址 备注 

2月 22 日 
2022 年云考试考

生使用手册 

http://zsjyw.lcvtc.ed

u.cn/info/1011/1540.h

tm 

网址页面底部有考试

系统软件下载链接，需

提前下载安装 

2 月 24 日

14:30-17：30 
考生第一次模拟 

电脑端下载安装后的“考

试专用浏览器”和手机端

下载安装后的“考试监控

系统”APP 

电脑端输入报考学校

的考试码：12441 

通过姓名和身份证号

登录电脑端和手机端 

2 月 25 日

14:30-17：30 
考生第二次模拟 

电脑端下载安装后的“考

试专用浏览器”和手机端

下载安装后的“考试监控

系统”APP 

电脑端输入报考学校

的考试码：12441 

通过姓名和身份证号

登录电脑端和手机端 

2 月 25 日-27 日 准考证打印 
http://zsjyw.lcvtc.ed

u.cn/index.htm 
25 日上午 10 点后 

2 月 27 日上午 9

点 
网上考试 

电脑端下载安装后的“考

试专用浏览器”和手机端

提前半小时登录系统，

电脑端输入报考学校

http://zsjyw.lcvtc.edu.cn/info/1011/1540.htm
http://zsjyw.lcvtc.edu.cn/info/1011/1540.htm


下载安装后的“考试监控

系统”APP 

的考试码：12441 

通过姓名和身份证号

登录电脑端和手机端 

待定 

考生成绩查询及

拟录取名单公示

（考生申诉） 

http://zsjyw.lcvtc.ed

u.cn/index.htm 

时间如有变化，以学校

招生信息网最新通知

为准 

二、线上考试 

（一）考试人员范围 

单独招生考试和综合评价招生考试已缴费考生 

（二）考试系统及设备要求 

1.考试系统：聊职单招云考试系统 

2.考试必备设备 

电脑（用于答题，同时用于正面监控）：带摄像头，建

议用笔记本电脑。 

手机（用于侧面监控）：安卓智能手机（20G 以上空余存

储）（不支持使用苹果手机）。 

线上考试操作详见《2022 年云考试考生使用手册》。 

（三）模拟考试 

1.模拟考试时间 

第一次模拟：2月 24 日 14:30-17：30 

第二次模拟：2月 25 日 14:30-17：30 

在以上时段任意时间参加模拟考试均可。 

2.考场安排 

考生自行选择安全、安静、网络信号稳定的独立房间中



独立作答。考生按照《云考试考生使用手册》要求自行配备

好考试硬件条件。 

（四）正式考试 

1.考试时间 

2 月 27 日 9:00-11:00 

2.考试科目 

 

    

单独招生考试考生：文化素质考试（语文、数学、英语） 

综合评价考试考生（含参加单独招生的退役士兵考生）：

职业适应性测试 

3.考场安排 

具备《云考试考生使用手册》要求硬件条件的考生，居

家或在当地考试，自行选择安全、安静、网络信号稳定的独

立房间中独立作答，周围不得有其他人和声音进行干扰，考

试过程中严禁与其他人员交谈，不得接受他人或机构以任何

方式助考。         

三、考试流程 

1.考生应提前备好设备、连接网络、登录测试网址。进

入考试系统前应关闭无关网页和软件，包括安全卫士、电脑

管家及各类通讯软件，以免被动弹窗被系统误判为作弊。 

凡不符合考试的设备与技术要求的，我校有权取消考生的考

试资格。 



2.考生根据各科的考试时间，须至少提前 15 分钟登录

监控设备，进入监控状态，将身份证、准考证、草稿纸面向

手机监控摄像头正反面各展示 2秒；然后双击“云考试浏览

器”进入凭本人身份证号登录考试系统，进行人脸采集、设

备检测等考前准备工作。然后，考生进入考试系统，阅读并

确认考生承诺书后，等待考试开始。 

3.测试正式开始后，系统将不允许迟到考生登陆系统参

加考试。考生根据考试系统提示和要求进入考试界面作答，

不在指定平台和界面作答的，作答无效。 

4.测试结束后，考生应自行保管本次测试所使用的身份

证、准考证、草稿纸，以备录取后，新生报到时的身份与笔

迹核验。 

四、注意事项 

1.考生音频、视频必须全程开启，考生应将摄像头摆放

在指定位置，本人面部应全程处于监控设备的镜头监控范围

内，保证头肩部及双手出现在视频画面正中间。不得佩戴口

罩保证面部清晰可见，头发不可遮挡耳朵，不得戴耳饰。该

镜头范围内无他人出入。违反本条者，我校有权取消其考试

成绩。 

2.考生必须严格参照测试时间、测试流程参加测试，不

得提前或延后。因个人原因造成设备或者网络故障，无法完

成考试的，不能获得补时或者补考的机会。 

3.参加线上测试的考生，除应自行准备好线上测试的设



备，以及可以根据个人需要准备草稿纸和纸笔等文具外，其

他物品（包括手表、其他电子设备、书本及学习资料等）一

律禁止使用。测试过程中，考生严禁佩戴或使用能体现个人

身份信息的任何标识。 

4. 我校将于 2月 24 日、25 日组织考生进行 2次模拟测

试。模拟测试中的具体测试题与本次单独招生和综合评价招

生测试不存在对应关系。模拟测试不计入成绩，主要让考生

熟悉系统操作，发现、校正考试中的问题。 

5.考生必须全程服从工作人员安排和考试纪律要求；违

反规定者，我校有权中止其继续参加测试，直至取消测试和

录取资格。考生不允许对测试过程任何环节或内容进行摄影、

录音和录像，更不允许传播交流，干扰考试的正常进行。 

6.本次测试我校将进行全程录音录像，考生被我校录取

后，需在新生报到时接受我校的核验。如发现有替考或舞弊

行为的，各科、各阶段考试成绩无效，情节严重者，最高暂

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 3年。违纪行为由学校按《国家教

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并记入《考生电子档案》。 

对在高职（专科）单独招生和综合评价招生考试中被认

定为实施组织或参与组织考试作弊、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

替自己参加考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应移交司

法机关，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技术咨询方式 

网上测试技术问题咨询电话：0635-8375405 

招办咨询电话：0635-8334937 

 




